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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健康的定义内涵及

有关问题的探讨。

徐毅

摘要 本文回顾了生育健康发展的简要历史，重点阐述了《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行动纲领》

中关于生育健康的定义及内涵。介绍了我国生育健康的历史与现状，在说明成绩的同时指出当

前我国在生育健康，特别是妇女生育健康方面还存在的不足之处。为了深入研究生育健康问

题，本文结合我国实际，提出了关于对生育健康的认同问题、计划生育与生育权利的关系、知情

选择及推广计戈ij生育的优质服务与生育健康服务的结合等方面的问题并进行了探讨。

作者徐毅，女，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编审。

生育健康(Reproductive Health)是近年来国际上提出的新概念，1994年9月在开罗召开

的人口与发展国际会议上通过的《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行动纲领》中，生育健康是重要的组成

部分。我国是推行计划生育的国家，生育健康的概念和内涵的国际进展对我们关系非常密切，

对生育健康特别是妇女生育健康的重要性的认识正如国务委员彭瑕云1994年6月在北京国

际妇女生育健康研讨会上指出的：“妇女生育健康是一个含义深刻、涉及面很广的新概念，但在

实践上其目的是：保证妇女在各个生理时期的健康、安全、幸福}保证儿童的生存及健康成长，

妇女在性生活、生育方面既与男子平等，有自主权，又对社会负有责任与义务”。我国研究这一

问题刚刚开始，本文拟结合我国的国情，对生育健康的定义和内涵及与此有关的问题进行探

讨。
’

一、国际上关于生育健康的定义及内涵：

国际上最早提出生育健康及生育权利问题的是妇女运动组织。早在19世纪妇女运动组织

在西方已提出；“生育权利”，即妇女有权决定是否生育，何时生育和怎样生育，将生育问题与妇

女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解放运动相联系。此时生育控制倡导者认为生育控制或避孕是把妇女

从无计划的妊娠中解放出来，使妇女充当对社会贡献的角色。本世纪60年代，女权运动再度兴

起，西方国家的妇女开始考虑是否她们的性别只能被限制在生育的生物功能上，开始了解自己

身体的健康状况及使用避孕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等，7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妇女组织也把妇女

生育健康问题列入日程，特别是进入80年代以来妇女非政府组织以其在生育健康及生育权利

方面的观点影响国际组织及各种国际会议。妇女非政府组织认为生育健康包括男女两方面，但

+本文经顾宝昌研究员审改，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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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不平等是个国际性的问题，在任何一个国家只要存在男女不平等，妇女要得到适当的生育

健康是不可能的。因此，在增进生育健康的总任务时，把保障妇女生育健康放在重要的地位是

有特殊重要意义的。

生育健康新概念的提出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深化的，自

1988年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生育健康这一概念以来，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又有了新的发疑，世界

卫生组织于1994年提出了生育健康的正式定义。这一定义为开罗人口与发展国际会议所采

纳，并写入《行动纲领》中。

1994年9月《人口与发展国际会议行动纲领》中关于生育健康的定义是“生育健康是指生

育系统及其功能和过程所涉一切事宜上身体、精神和社会等方面的健康状态，而不仅仅是没有

疾病或不虚弱。因此，生育健康表示人们能够有满意而且安全的性生活，有生育能力，可以自由

决定是否和何时生育及生育多少。最后所述的这一条件意指男女均有权获知并能实际获取他

们所选定的安全、有效、负担得起和可接受的计划生育方法，以及他们所选定的，不违反法律的

调节生育方法。有权获得适当的保健服务，使妇女能够安全地怀孕和生育，向夫妇提供生育健

康婴儿的最佳机会。”

以上实际包括了定义和内涵两个方面。在这方面应当特别重视的是全面理解生育健康的

定义和内涵。因其突破了一般生物医学概念的生育健康定义，而是以人的全面健康为核心的社

会定义。对其内涵的理解应包括：

1．包括生育年龄段在内的整个生命阶段；从婴儿期、儿童期、青春期、生育期、更年期直至

老年时期与生育有关的生璎、精神和社会诸方面的健康均包括在此范畴内。营养、生活方式、环

境和社会因素诸方面均对生育健康有重要影响；

2．生育权利：这是生育健康的核心，也是生育健康社会意义的重要内容。其内涵是在知情

选择的前提下育龄夫妇和个人享有自由和负责地决定是否生育、何时生育、生育间隔及生育多

少。为此，育龄夫妇和个人有权获得避孕节育的有关信息、教育和方法，使他(她)们能得到安

全、有效、负担得起和可接受的调节生育服务。

这里重要的是社会、社区及家庭给妇女提供什么条件使妇女能够实现知情选择节育方法，

选择生育时间、间隔和数量。育龄夫妇，特别是育龄妇女具备什么条件才可能行使选择的权利．

关键是妇女的社会地位。而妇女的社会地位与社会发展、国家制度、宗教等社会因素有关，同时

与妇女的自身条件。如受教育程度、经济收入、职业性质、在社区的地位及在家庭的地位有密切

关系。一’ 、。t。

3．有生育能力{这是生育健康的重要内容，一般认为是自然属性。同时也提示对非意愿性

的不孕症应积极治疗，以获得生育能力。

4．性健康：安全、满意的性生活。这里首先应注意男女之间平等和互相尊重的性观念。安

全的性生活应包括不因性生活失当而发生性传播疾病，同时也包括避免计划外妊娠。

5．实施易行实用全面的生育保健服务。《纲要》要求所有国家不迟于2015年通过初级保

健制度，为所有适龄人群提供生育保健服务。生育保健服务的定义是指通过预防和解决生育健

康问题的各种方法、技术和服务的综合措施，以达到一种完好的生育状态。包括：计划生育咨

询、教育和服务，围产羯保健教育和服务，特别是母乳喂养、母婴保健；不孕症的预防和适当的

治疗f流产、预防流产及流产后的调理及流产并发症的治疗；生育道感染的检查；乳腺癌、生育

系统癌症、性传播疾病和HIV／艾滋病初步检查；性和性生活的咨询和教育等。概括起来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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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生育调节、不育、生育系统感染及肿瘤的预防及治疗、性传播疾病和HW／艾滋病的预

防、监测及治疗等5个部分。这是广义的服务范围，再加上儿童时期、青春期及更年期、老年期

服务的范围更宽。详细了解生育保健服务的范围有助于开阔思路。

二、结合我国国情对生育健康有关的问题的思考：

当前国际社会提出的生育健康的概念有其历史背景，有当代经济发展的要求。我国是有

12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和社会均处于迅速发展变革之中，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应如何对

待国际上关于生育健康概念，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和工作措施与生育健康有何关系，这些都是值

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1．中国生育健康的历史和现状：我国对生育健康的认识是从妇幼卫生工作开始的。19世

纪下半叶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现代医学传入我国。1929年我国妇幼卫生的创始人杨崇瑞博

士在北京创立了国立第一助产学校并附设产院，以后又建立了妇幼卫生事业所、节育指导所，

但解放前我国妇幼卫生工作极为落后。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妇女地位、妇幼卫生保健、取缔娼妓将其改造为自食

其力的劳动者、防止性病等方面都做了卓有成效的、改变社会酉貌的大量工作。到露前为止我

国已为从事生育保健工作建立了遍及城乡的妇幼卫生／计划生育服务网络，婴儿死亡率大幅度

下降，1993年为41．7‰(根据1993年人I=1变动抽样调查推算)，儿童计划免疫率及覆盖率已实

现了以省、县为单位的两个85％。儿童的生长发育也有了显著增长。孕产妇死亡率已由1949

年的1500／10万，下降至1992年76．15／10万。平均预期寿命由70年代中期65岁左右。增至

80年代末的69岁。70年代开始逐步推行了计划生育，妇女的初婚年龄上升，从1970年的

20．8岁，1992年提高到2&5岁。国家重视现代避孕药具的研究、推行我国生产的避孕药具、已

完全能做到自给有余。国家免费提供避孕药具和节育技术费用，19,9+2年已婚育龄妇女节育率

已达83％。人口出生率1992年为18．24％。，自然增长率11．e‰，总租生育率为2．0左右。从推

行计划生育以来，使人口少出生3亿左右，节省了大量资金和资源，初步缓解了由于人口过镶

增长给提高人民生活、就业、资源、环境等方面造成的沉重压力。更重要的是广大的妇女摆脱了

频繁的生育和沉重的家务负担，有更多的机会学习科学文化，参与政治、经济和社会活动，为提

高妇女地位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过立法确定了中国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生活享

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和地位，各种法律保证与男子有同等的人格和尊严。中国政府运用法律

的、行政的和教育的手段消除对妇女的各种歧视，保护妇女的特殊权益，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为基础，陆续制定了《婚姻法》、《继承法》等10余种基本法，国务院所属部委颁布了40余种

行政法规及地方立法机构制定的80余种地方性法规，都明确规定了保护妇女权益，男女平等

的条款。任何一种新中国的法律都不存在歧视妇女的条款。特别是1992年七届人大常委会第

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1994年经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通

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与妇女生育健康关系密切，为我国妇女的生育健康所涉及

的内容提供了法律保证，是中国妇女地位在新时期进一步提高的标志。

2。新中国的妇女地位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妇女生育健康取得的重大成绩是有目共躇的，其

发展水平在发展中国家处于前列，有些方面较发达国家还高。

组在我们国家仍然存在事实上的男女不平等，这与我国几千年历史文化中重男轻女的传

统意识影响分不开。近年来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及国外各种思潮的影响，重男轻女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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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在某些方面有所加重，这主要表现在：

①出生性别比持续升高：从80年代中期高于正常，至第四次人口普查时，1989年达

111．3，到1994年人口变动抽样调查为114，这里不正常的升高部分(以106为正常值计)有相

当部分为统计上的痛漏报部分，属假性出生性别比升高，也有一部分为B超选择性别的流引

产，属真性性别比失调。不论那种性质的失调，从社会角度观察，都是妇女地位受到损害的信

号，应当高度重视；

③女性文盲率高，随着文化程度的提高，男女受教育的差距加大。据第四次人口普查，

1990年15岁及其以上人口的文盲数为181609097人，其中女性为127249366人，占7Q．p7％。

女性文盲数占女性人口的31．93％(《中国常用人口数据表))123页表2—37)。1993年全国学龄

儿童入学率为97．72％。其中女童入学率为‘96．82％。女童未入学的绝对数大，1992年底为

210．4万人，约占全国未入学人数的2／3(《中国儿童状况分析报告))1994，第81页)。随着文化

程度的提高，男女受教育的水平差距在加大。在受教育水平中，小学文化程度差距不大，为

1．04，初中文化程度为106，高中为224，大学高达280。说明女性受教育程度低，且集中在初等

和中等教育，受高中以上教育程度明显降低，这与受教育水平的城乡差异是一致的(《中国人口

生活质量研究))143页)。要提高妇女地位，提高生育健康水平，必须尽快提高女性普及教育水

平和提高妇女受教育的层次；

③孕产妇死亡率农村较高。据1989--1993年全国监测，5年平均死亡率为82。1／10万，城

市46．8，农村101，5年城市与农村均呈下降趋势，农村下降的趋势较城市明显。死亡原因有

75。9％为产科出血。分娩产妇在途中及家中死亡为62．5％。有35．4％的孕产妇从未接受过产

前检查。从与产妇死亡率间接有关的因素来看，文盲及小学程度的占64．3％。经济月平均收入

在50元以下者占68．2％。居住在山区的占51．7％(《中国儿童状况分析报告》26—30页)；

④女性从业人员的收入：男女同工同酬基本得到实行，但目前由于男女职工文化业务素质

和职业构成的差异．，收入水平仍有差距。据1990年调查，城市月平均工资男职工为193．15元，

文职工为149．60元，女性的平均收入是男性的77．4％，农村年均收入男性1518元，女性为

1235元，女性年均收入是男性的81．4％(《中国妇女状况》第16页)。

以上所举的几个方面的数据一方面说明我国仍然存在着事实上的男女不平等，一方面说

明对妇女生育健康的实现还有大量的社会工作要做。社会因素是错综复杂的，相互影响的关系

是普遍存在的，要解决生育健康的有关问题，必须从综合的角度认识和入手才能见成效。

三、几个有关问题的探讨：

中国的计划生育工作与生育权利的关系应当如何看，与生育健康的关系应当如何处理，是

需要深入研究和探讨的大题目，不是一篇文章能说清楚的，作为抛砖引玉，提出粗浅的看法进

行探讨：

1．生育健康的概念，得到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认同，是社会进步的标志。随着世界经济和

社会的发展，对人的尊重受到重视，对生育健康，特别是妇女生育健康的内涵国际上逐步取得

共识，这在1994年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通过的行动纲领中得到了最集中的体现。生育权利和

生育健康虽然是最有争议的章节，但除个别国家外，参加会议的绝大多数国家通过了1这一文

件，这是基于对生育健康具有深刻革命性的重要认识所决定的。即妇女作为完整的、有思考能

力的i有情感的人，并受到其所生活的特定社会、经济、文化条件的影响，是其自身生育行为的

主体i不应把生育行为看做仅仅是与生育有关的生物行为，而应视作与妇女的家庭和社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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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角色密不可分的生命过程。对妇女生育自主权的承认是超越政治和文化差异所取得的共同

观点。

人口问题是当今世界上存在的重大问题之一。人们对于解决人口问题达到一个基本共识，

即不能就人口问题来解决人口问题，而必须将解决人口问题放在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的大框

架内考虑，生育健康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在原来的计划生育、妇幼保健、妇女地位等诸方面的基

础上提出来的新概念，具有丰富的内涵，必须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以妇女为生育健康的主

体来理解这一概念。随着生育健康标准的实现，生育率会下降，过快的人口增长会得到控制，人

口的发展能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相协调，全体人民的生活质量得到提高。生育健康这一概念体

现了社会的进步，它必将随着历史的发展表现出更大的作用。

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如何解释及实现生育健康，应结合各国的国情，采取不同的方法及步

骤，没有现成的模式。

2．计划生育与生育权利。 ’

生育健康的核心是生育权利，这是当前国际上，特别是非政府组织所持的观点。也有些别

有用心的人以此来攻击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我们应当如何看待这一阆题，是不能回避的。

我国是有12亿人口的国家，用世界上7％的耕地养活世界上。22％的人口，人均占有耕地、

淡水资源都只及世界人均的t／4。每年薪生人口在2100万以上，净增人口在1400万左右。这

不仅制约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的生活的进一步提高，而且给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带来沉

重的压力，影响了可持续发展。

在这样一个基本国情下，中国推行计划生育是为了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使全国

人民的生活质量不断提高；为了子孙后代得以生存和发展；为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为了享有

充分的人权，实现长期以来人类追求的理想。中国目前推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
’

素质，坚持国家指导和个人自愿相结合，对生育孩子的数量区别不同情况进行适度的社会限

制，使人口的发展同经济和社会发展相协调，与资源环境相适应，使人民享有更高的生活质量，

这是符合中国国情，是中国政府出于对人民负责、对国际社会负责，而不得不作如此的选择，也

是维护个人和群体的生育权利的正确选择。

在有些地区，特别是由于经济和社会发展长期滞后的贫困地区，愚昧使有些人认为生育行

为似乎成为体现人的价值的唯一行为，对负责的生育行为缺乏自我认知的能力，发生越穷越

生，越生越穷的恶性循环。在这些地区，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实行国家指导和个人自愿相结合的

计划生育工作，通过政策法规对人们的生育权利进行适当限制，这是为了提高人的尊严和价

值，从社会的角度这种做法是允许的，而且是必要的。

深入分析起来，我国的计划生育不仅不违反生育权利，而且在促进广泛的人权方面起着巨

大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将进一步证明其重要意义。1．促使人们改变旧的生育观，从而导致人

们改变落后的生活方式，更好地享受各方面的人铰；2．把妇女从频繁的生育中懈放出来，保护

了妇女健康，使妇女有可能广泛地参与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活动，是提高妇女地位的重要措

施；3．有利于保护儿童健康，促进儿童享受应获得的权利，如受教育权等f4．保护了社会的长

远利益，保证了其他人权的实现。

我国的计划生育正在不断发展，一方面坚持完善多年来行之有效的经验，另一方面积极探

索和逐步建立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计划生育工作新机制。最近国务

委员彭巩云指出“人口与发展密不可分，不可能只靠减缓人口增长速度勰决人口问题，应从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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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的角度来认识人口问题，从更广泛领域采取综合措施解决人13问题。在实行计划生育、降低

出生率的同时，必须重视发展经济、消除贫困．保护生态环境、合理开发利用资源、普及文化教

育、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完善社会保障、有计划地推进城市化，特别是注意提高妇女的地位，改

善妇女特别是女童受教育的条件，保障妇女的合法权益。这些工作做好了，才能从根本上解决

我国的人口问题。因此，各级党政领导不仅要抓好计划生育工作，还要拓宽思路和工作领域，把

计划生育与脱贫致富、发展经济与建设文明幸福家庭结合起来，与有关各项工作结合起来，为

群众提供生产、生活、生育等方面的优质服务，使计划生育更加得到群众的理解和支持，使政府

各部门的工作更好地协调配合。”(1995年3月18日在中央计划生育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

因此，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的发展前景是广阔的，与《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行动纲领》的要求有

的是一致的，汲取国际上的有益经验，也将对发展中国家解决人口与发展问题提供可借鉴的经

验。

对待计划生育与生育权利问题应从各国的具体国情出发，全面来研究和认识这一问题，不

能以偏概全，不应以一种模式强加于人。只有这样才有利于不同国家之间，尤其是南北国家之

间的沟通与理解。

诚然，当前在有些地区的计划生育工作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在工作方法、工作作风上都

有急待改进的问题，如有的地方存在强迫命令等问题，但这一向是政府所反对的，并正在采取

各种有力措施加以纠正。

3．关于知情选择的问题：生育健康的内涵中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即知情选择。知情选择的

含义是计划生育方案应向父母和个人提供充分的信息、教育和方法，使他们了解生育基本知

识、性健康知识，各种节育避孕方法的优缺点及使用方法及国家人13情况及有关政策等，在知

情的前提下，育龄夫妇和个人自由地、负责地决定是否生育，何时生育、生育间隔和数量。

在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中推行知情选择，要全面立即开展这一工作是不现实的，但也不是

完全不可能开展这方面工作。1993年4月国家计生委支持一些有条件的地区进行自愿选择节

育避孕措施的试点，包括山东省的烟台市、威海市，江苏省的苏州市、南通地区、常州市，浙江省

的嘉兴，舟山地区，大连市，上海市，广州市等十个城市和地区开展了这项工作，并取得了很好

的效果。如江苏省太仓市河溪镇实行节育的夫妇中结扎占7．05％，宫内节育器占66．64％，口

服避孕药占16．23％，外用药具占8．72oA。上海市嘉定区结扎占2．58％，宫内节育器占

82．80％，口服避孕药占3．88％，外用药具占9．67％，其他占1．07％。这些数据说明自愿选择

节育方法的结果，采取绝育方法的减少了，长效避孕方法仍是占比例最大的方法，这些作法有

利于提高节育率，有利于夫妇，尤其是妇女的生育健康。 ，

但是在选择避孕方法的基础上，育龄夫妇如何自由地、负责地决定是否生育、生育的时间

和问隔呢?这里关键是如何理解自由及负责的含义及如何实行这一步骤。我国主张男女平等，

尊重妇女的地位和妇女的生育权利。主张将个人的权利与对家庭的和社会的责任相结合。生

育权利和对家庭、社会应履行的义务是并存的。生育权利同时意味着生育责任，包括对夫妻双

方的身体健康、事业发展的影响，对未来孩子的抚养和教育，家庭的幸福，社会的承担能力等。

在处理好以上诸方面的责任的前提下，才能对生育行为做出正确的决定。概括起来，必须正确

处理好个人的基本权利和社会的责任关系。在市、县一级既定的人口控制目标不变的前提下，

可以考虑在一些计划生育开展好的县市选点试行。

我认为强调育龄夫妇的知情选择，是体现了对育龄夫妇的尊重，能够调动育龄夫妇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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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动负责精神，能够促进生育健康，也能控制人口的过快增长。

4．推广计划生育的优质服务是计财生育与生育健康保健最好的结合点。

20多年来，我国开展计划生育工作，成效卓著，控制了人口的过快增长；对我国人民生活

质量提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计划生育的目的之一是为了把妇女从频繁的生育中解放出来，使

她们身体健康，有更多的时伺和精力提高文化水平，参与经济及社会工作，因此是妇女解放的

重要部分。但在日常工作中，由于我国经济、社会和入口发展的高度不平衡，人口压爿爸大，生

育意愿与计划生育政策差距较为明显，计划生育工作容易侧重于行政管理，使育龄夫妇特别是

育龄妇女成为计划生育的管理对象，而不是服务的中心，以至形成从工作方法、措麓等一切方

面是以方便管理，而不是以育龄夫妇的需要；特别是以增进育龄夫妇的生育健康为中心的角度

来考虑。这不仅影响了计划生育工作的成效，雨且影响了和育龄群众融洽的关系。随着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计划生育改革的深入，坚定地树立以育龄夫妇为计划生育服务的中心，这

在指导思想上是极重要酌。

在牢固地树立以育龄夫妇特别是育龄妇女为服务中心观点的基础上，开展计射生育的优。

质服务，是计划生育与生育健康最好的结合。近年来国际上对计划生育优质服务的框架提出6

个方面，即1．提供足够的避孕方法；2．介绍避孕方法的知识和服务内容；3．胜任韵技术能力；

4．良好的人际关系}5．周密的跟踪服务；长适宜的多功能服务。卫生部门在1990一1994年以

服务质量六要素为中心内容在全国27个省区305个老少边穷县对36万名农村医生进行培

训，有力地促进了生育健康保健服务的开展。计翔生育部门也从1995年开始有计埘地进行试

点。这也是结合我国实际开拓计划生育服务领域，促进计莉生育改革的重要措施。 ，

中国有12亿多人口，计划生育的推行是我国国情的需要，它有广泛的发展前景。生育健康

在我国的发展，将是历史的必然，二者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必将走出一条具有找国特色的道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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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寓管理于服务之中。

4．坚持协调内功能与外功能相统一。

在落实“三为主”实行“三结合”过程中，作为计划生育部门应有两种协调功能：一种是内部

协调功能，协调本部门各单位各尽其责，形成合力}同时还应有同外部的协调功能，这就是与各

有关部门的协调。作为计划生育部门，在推行“三结合”中，重要的是要找准自己的位置，对上要

为领导当参谋，出点子，对下为群众想办法，找路子，而对与自己平行的各有关部门呢，那还需

要有协调的功能。作为对各部门的宏观协调，协调者应当是政府，但是政府日理万机，忙得很，

事事都指望政府去协调那是不现实的。在实践上，计划生育部门的协调作用不可缺少。现在的

问题是，计划生育部门在部门分工中缺少这种功能。为计划生育部门争取这一功能，国家计生

委和各有关专家做了不少工作，要求成立各级人口委员会，但至今未果。我想为了更好地把“双

三”落到实处，今后应继续努力，以争取计生委更名，争取赋予计生委以协调同级各有关部门的

功能，否则“双三合一运作机制”就难以顺利运转。

5．加犬投入，确保“双三合一运作机制”的顺利运转。

这里所说的投入主要是指人力和财力的投入。人力投入主要是各级政府要舍得组建一支

足够数量的较高素质的各级专业计划生育队伍，特别是乡、村、组基层计划生育队伍要建设好。

这里特别要强调的一点是各级要精心挑选配备一名精明干练、开拓创新的计生委主任。实践一

再告诉我们，哪个地方的计划生育工作搞得好，那里必定有一名出类拔萃的计生委主任。政府

的点子要靠他出，下边的工作要靠他组织去抓。政府只要把一名最优秀的干部派去，同时又积

极支持他的工作，就不愁那个地方的计划生育工作上不去。

加大财力的投入是“双三合一运作机制”有效运转的可靠保证。没钱不好办事，各级政府应

根据本地情况痛下决心为计划生育多拿点钱。山东省兖州市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突出成绩，与

此紧密相关。该市没有一分钱计划外生育罚款，市政府明确提出：“工作再难不给计划生育添

难，资金再紧不紧计划生育”。1994年在财政比较紧的情况下，市财政拨付计划生育专项经费

144万元，全市人均达2．48元。进入1995年以来，各级政府又按照搞好优质服务的要求，本着高

起点、大投入、一步到位的原则，优先集中资金保证服务站(室)建设需要。截止1995年5月份，全

市用于服务站(室)配套建设累计投资达1600万元，总建筑面积超过1．3万平方米，其中每个乡

镇服务站平均500平方米以上。正是这种大投入才保证了该市“三为主”和“三结合”的落实和推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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